
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关千开展2025年度

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委宣传部， 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，

省教育厅、 福建日报社、 省文化和旅游厅、 省广播电视局、 省文

联、 省广播影视集团、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、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、

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：

根据《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规[2024]

26号）有关规定， 经研究， 决定开展2025年度福建省文艺发展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 全面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 深入学习贯彻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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